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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4 年 5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 4970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重申在开展所有

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活动时致力维护《联合国宪章》铭载的宗旨和原则，特

别是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各国必须履行国际法规定

的义务。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经验证明，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防止和遏制

冲突、促进遵守国际规范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以及在冲突后局势中建设

和平等方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理会还指出，安全理事会指派给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越来

越困难和复杂，并为此确认必须不断审查联合国维和行动。 

 “安全理事会指出，除现有的 14 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外，对新维和

行动的需求最近急剧增加。安理会认识到，这使联合国系统面临挑战，必须

提供必要的资源、人员及其他能力来满足增加的需求。 

 “安全理事会呼吁会员国确保向联合国提供充分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以

便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同时顾到每个特派团的具体需要，并考虑到对联合国

人力和财政资源的影响。安理会还强调，在满足对新的维持和平行动的需求

时，确保现有行动的资源供应及有效管理不致受到不利影响也很重要。同时，

安理会还着重指出，必须讲求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安全理事会呼吁会员国派遣人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警察及文职

人员，包括具有专门能力和技术的人员，并动员后勤和行政支助，以便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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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均能以最佳方式启动，并有效完成各自的任务。增强秘书处的能力，并

合理高效地加以利用，是这一应对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安全理事会还强调，必须更好地进行特派团综合规划，并提高人员和

物资的快速部署能力，以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的启动效率。及时充分补充战略

部署储存物资对满足目前及今后的需求至关重要。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酌情同

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多国安排进行合作，以确保联合国

维持和平特派团部署之前、部署期间及撤离之后在能力和办法上得到配合补

充。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它有责任为维持和平特派团规定明确、切合实际

和可以实现的任务。为此安全理事会重视秘书处提供的评估和建议，以便就

新维和行动的范围和构成，以及任务规定、行动构想、部队兵力及结构作出

了解情况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认为，必须加强维和行动的规划、授权和管理者与这些行

动的任务执行者之间的关系。部队派遣国以其经验和专门知识，可以对规划

过程做出很大贡献，协助安全理事会就维和行动作出适当、有效和及时的决

定。在这方面，安理会认识到，其第 1353 号决议规定的各种会议和机制促

进了磋商进程。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除部队派遣国外，维和行动还有其他人员派遣国，

它们的意见也应得到适当考虑。 

 “安全理事会强调，身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联合国维和人员需要足够

强有力的接战规则和必要的军事资源，才能履行任务规定并在必要时进行自

卫。在任何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都把所有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视为优先。

为此安理会强调，必须提高在实地收集和管理信息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最近为加强驻在邻近国家的各特派团之间的协调

所作的努力，并鼓励秘书长特别代表探讨协同办法，以确保有效管理同一区

域或次区域的各个维和特派团。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经常评估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任务规定和结

构，以便根据取得的进展作出必要调整，包括酌情缩小规模。安理会还鼓励

国际社会继续承诺于特派团任务期间和任务结束后在实地巩固并维持和平。 

 “安全理事会还认识到，必须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的

规定，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树立性别观点，包括对维持和平人员进行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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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并且必须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9（2001）号决议的规定，在武装冲突

中保护儿童。 

 “安理会认识到，传染病和某些犯罪活动在冲突后地区蔓延的危险有所

增加。安理会欢迎秘书处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08 号决议的规定作出努力，

使维持和平人员注意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并鼓励秘书处继

续执行其关于卖淫和贩运活动的准则。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切实有效的维和行动应该是巩固和维持和平总体

战略的一部分。在此方面，安理会强调，必须确保这一总体战略各个组成部

分之间，特别是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间从一开始就具有协调、一致和连续

性。为此，安全理事会鼓励在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基金和规划署以及国际

金融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要确保冲

突后的持久和平，就需要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和发展伙伴的持续支助。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培训正日益成为维和行动的一项关键内容，并认

识到必须利用经验丰富的部队派遣国的专门知识。安理会鼓励为建立维和培

训中心开展国际合作并提供支助，以便向新的部队派遣国提供广泛的培训机

会。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为满足为数日增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需求，安

全理事会、大会、联合国会员国和秘书长必须齐心协力，确保提供必要的资

源和业务支助。安理会鼓励对需求遽增问题进行后续磋商，并请秘书长经常

及时地向会员国提供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短缺情况的

评估，以查明关键差距、未得到满足的要求以及满足这些要求所需采取的措

施。 

 “安全理事会强调，安理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在维和行动不同阶段的

磋商进程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安理会鼓励工作组特别注意今后一年中与联

合国维和需求遽增有关的事项，并在必要时向安理会汇报。 

 “安全理事会对曾经和继续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服务的所有男女人

员的专业精神、奉献和勇气表示高度赞扬。安理会缅怀那些为联合国和崇高

的和平事业服务而牺牲生命的人。” 

 

 


